
社
會
福
利
暨
社
區
發
展
活
動
紀
要

朱
敏
蓮

八
十
三
年
度
全
國
老
人
安
、
療
養
機
構
社
工
人
員
研
討
會

構
品
質
，
落
實
老
人
一
福
利
服
務
，
內
政
部
委
託
中
圓
災
胞
救
助
總
會
老
人
安
養
中
心
!
翠

柏
新
村
於
八
十
二
年
十
月
廿
八
日
至
廿
九
日
假
五
指
山
翠
柏
新
村
辦
理
研
討
會
。
參
加
人

員
涵
蓋
全
國
公
、
私
立
老
人
安
、
療
養
機
構
負
責
人
或
社
工
人
員
(
每
機
構

一
至
二
人
)

。
研
習
內
容
包
括
專
題
演
講
、
實
務
觀
摩
及
座
談
會
。
議
程
表
如
后
:

為
增
進
全
國
老
人
安
、
療
養
機
構
社
工
人
員
專
業
知
識
交
換
工
作
心
得
，
並
提
昇
機

(二十八
日

星十十
期八一 八四一

期 十)日月年

10 : 30 10: 00 9: 30 8: 30 年度
上 全

12 : 00 10: 30 10: 00 9: 30 會 國
老

專 開 報 集 人
題 安

、演
療

講付
幕 到 iEE司A 

重構嚴吐議

午
工

人
員

17 : 30 16: 00 15: 30 14: 00 研

下19 : 00 17: 30 16 : 00 15: 30 程

晚 專 茶 專

議餐 題 題
程

、 演 演

由自 講 釵 講叫同

活動 序
午

主題 主題 監

講 專 講人 專察

空于蓋體社自喜育自自目星苦星口 說

任老 長部祉會司 盧備有專筱生人安養 工 秀雄

心中員應有重的 車申二
與任責 八

點

卅

分
出
發

達到

軍柏新村會
場
。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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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十

星十
期 九
五
)日月

12 : 30 11: 00 10: 30 9: 00 6: 30 12: 20 12: 00 

14 : 00 12: 30 11: 00 10: 30 9: 00 14: 00 12: 20 

休午餐息 務實 茶
專

早 午餐 簡
題

觀摩 演 、

釵 講 餐 休息 報
研 側
討

16 : 00 15: 00 14: 00 21 : 00 19 : 00 

16: 00 15: 00 21 : 00 

間 綜A座口~ 
專

休息 聯

題演 誼
、 ----, 

幕 至區4，1〈ζ 講叫 就 f吐
寢 工

之
夜

'--

主題 主題 早 主題
講

專 冒著 專

講人 目 專題演人 目題 人目題餐
演 演

專張政內社土 講同章燕馮台大 管由 講制種泉

員體部社專幸制度 祉會系 理 寺 理 面對

蟬會司里的 角來學的度 早齋 淑美 你
產生 工的
力作

立 看組織 J中L、 , 且2 如何
施實

中的 做好
個 生

人 涯

角色 規畫
和

書作
係關

。

「
回
家
畫
個
同
心
圓
」
晚
會
活
動

老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獲
行
政
院
通
過

為
強
調
家
庭
的
功
能
與
價
值
，
並
期
喚
醒
迷
途
青
少
年
早
日
回
歸
家
庭
，
共
譜
人
生

美
滿
的
同
心
圓
，
內
政
部
與
中
華
婦
幼
發
展
協
會
於
八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四
日
晚
間
假
台

北
市
立
體
育
館
舉
辦
「
回
家
畫
個
同
心
圓
」
晚
會
活
動
，
邀
請
全
國
各
界
人
士
(
以
青
少

年
為
主
)
約
三
千
人
左
右
參
加
。
晚
會
由
李
秀
緩
、
謝
佳
勳
共
同
主
持
，
內
政
部
吳
部
長

並
親
臨
致
詞
與
觀
賞
。
晚
會
除
邀
請
多
位
知
名
影
歌
星
表
演
外
，
亦
邀
請
多
位
職
棒
明
星

參
加
，
晚
會
氣
氛
熱
鬧
而
溫
馨
。

內
政
部
草
擬
之

「
老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草
案
」
經
行
政
院
數
次
審
查
，
業
已
於
八
十
二

年
十
一
月
十
八
日
經
行
政
院
院
會
通
過
，
並
已
於

同
凶
年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送
請
立
法
院
審

查
。

有
鑑
於
圍
內
人
口
漸
趨
高
齡
化
，
老
年
問
題
日
益
突
顯
，
現
行
老
人
福
利
法
自
民
國
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廿
六
日
公
布
施
行
迄
今
已
逾
十
三
年
，
其
中
部
分
規
定
與
現
今
時
宜
已
有

所
不
符
或
不
敷
使
用
。
內
政
部
安
於
七
十
八
年
起
即
有
修
訂
老
人
福
利
法
之
構
想
，
並
多

期五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126 



次
邀
請
地
方
政
府
、
學
者
專
家
、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團
體
或
機
構
代
表
針
對
修
法
內
容
進
行

密
集
性
討
論
。
歷
經
近
三
年
之
研
擬
，
內
政
部
於
八
十
一
年
二
月
第
一
次
將

「
老
人
福
利

法
修
正
草
案
」
送
行
政
院
審
查
。
經
多
次
與
相
關
部
會
協
商
溝
通
大
致
獲
得
共
識
，
乃
於

本
科
年
十
一
月
送
行
政
院
院
會
審
查
獲
通
過
。

綜
觀
此
「
老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草
案
」
之
特
色
及
重
點
可
大
致
歸
納
如
后
•• 

U
M將
「
老
人
」
之
法
定
年
齡
從
現
行
「
老
人
福
利
法
」
中
「
年
滿
七
十
歲
以
上
之
人

」
降
低
為
「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人
」
。

叫
擴
大
民
間
參
與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管
道
，
方
式
包
括
政
府
委
託
興
建
、
撥
款
補
助
、

興
建
設
施
委
託
經
營
、
委
託
服
務
及
其
他
方
式
。

目
增
列
有
法
定
扶
養
義
務
之
人
應
善
盡
奉
養
老
人
之
賞
。

側
允
許
經
許
可
設
立
且
不
對
外
募
捐
、
接
受
補
助
或
享
受
租
稅
減
免
之
小
型
老
人
福

利
機
構
，
得
免
辦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。

同
增
列
政
府
直
接
興
建
之
國
民
住
宅
優
先
提
供
符
合
國
宅
承
購
或
承
租
條
件
且
與
老

人
同
住
之
三
代
同
堂
家
庭
優
先
承
購
或
承
租
之
規
定
。

的
增
列
老
人
經
濟
生
活
保
障
採
生
活
津
貼
、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方
式
逐
步
規
畫
實
施
之

規
定
。的

增
列
老
人
短
期
保
護
與
安
置
之
相
關
規
定
，
並
明
定
保
護
與
安
置
費
用
應
由
老
人

直
系
血
親
卑
親
屬
負
擔
。

的
增
列
罰
則
以
收
立
法
之
效
。

松
柏
一
世
情
|
全
國
績
優
長
青
志
工
暨
志
工
隊
表
揚
活
動

為
肯
定
長
者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貢
獻
，
內
政
部
於
八
十
三
年
一
月
五
日
與
中
華
電
視

公
司
合
辦
「
松
柏
一
世
情
|
全
國
績
優
長
青
志
工
暨
志
工
隊
表
攝
」
節
目
。
內
政
部
吳
部

長
親
自
頒
獎
給
受
獎
長
青
志
工
暨
志
工
隊
，
共
計
十
六
人
暨
六
個
志
願
服
務
團
隊
接
受
表 揚

。
節
目
由
胡
瓜
及
杜
文
主
持
，
邀
請
多
位
知
名
影
歌
星
表
演
，
並
邀
請
台
北
市
廣
慈
博

愛
院
及
浩
然
敬
老
院
的
長
者
參
與
盛
會
。

殘
障
福
利
法
修
法
公
聽
會

為
暸
解
殘
障
者
之
需
求
，
以
便
更
能
落
實
殘
障
福
利
法
，
保
障
維
護
殘
障
者
生
活
權

益
及
福
利
，
本
部
將
舉
辦
殘
障
福
利
法
修
法
公
聽
會
，
廣
徵
各
方
之
意
見
，
以
做
為
修
法

之
參
考
。
公
聽
會
分
北
中
南
三
區
辦
理
，
台
北
舉
辦
時
間
為
二
月
五
日
;
台
中
舉
辦
時
間

為
二
月
三
日
;
高
雄
市
舉
辦
時
間
為
一
月
卅
一
日
;
參
加
人
員
將
邀
請
民
意
代
表
、
相
關

部
會
代
表
、
政
府
代
表
、
學
者
、
專
家
、
福
利
團
體
、
機
構
代
表
等
參
加
;
實
施
方
式
採

政
府
機
關
報
告
殘
障
福
利
法
執
行
概
況
及
業
務
檢
討
建
議
與
各
出
席
人
員
提
出
修
法
意
見

之
座
談
方
式
進
行
。

甲
戌
年
迎
春
揮
毫

為
迎
接
甲
戌
年
，
內
政
部
與
中
華
民
國
書
法
學
會
、
辛
視
文
教
基
金
會
及
華
視
文
化

公
司
於
八
十
三
年
二
月
五
日
假
台
北
火
車
站
大
廳
舉
辦
「
甲
戌
年
迎
春
揮
毫
」
活
動
。
本

活
動
邀
請
六
十
六
位
著
名
書
法
家
當
場
揮
毫
贈
送
民
眾
，
內
政
部
吳
部
長
除
親
臨
致
詞
，

並
偕
同
夫
人
當
場
提
字
「
如
意
、
吉
祥
」
以
祝
賀
大
家
來
年
好
運
道
。

研
擬
完
成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建
議
書
草
案

內
政
部
於
八
十
三
年
二
月
廿
三
日
召
開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研
議
小
組
第
七
次
會
議
，
以

討
論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建
議
書
之
內
容
。
會
中
委
員
發
言
至
為
熱
烈
，
針
對
建
議
書
草

案
中
提
及
的
行
政
組
織
、
加
保
單
位
、
加
保
對
象
、
給
付
內
容
、
給
付
標
準
、
保
費
計
算

、
保
費
負
擔
、
給
付
調
整
措
施
、
財
務
處
理
等
方
面
均
給
予
許
多
具
體
可
行
的
意
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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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系
列
演
講

為
加
強
民
眾
對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認
識
，
並
探
討
國
民
年
金
棕
險
與
社
會
、
經

濟
、
財
稅
及
行
政
組
織
之
間
的
關
係
'
俾
使
未
來
制
度
規
畫
更
為
周
逗
，
內
政
部
補
助
中

華
民
國
社
會
福
利
學
會
舉
辦
一
系
列
演
講
座
談
會
共
十
四
場
，
詳
細
時
間
、
地
點
及
講
員

如
附
件
。

聯
合
國
國
際
家
庭
年

外
交
部
於
去
年
(
八
十
二
)
十
二
月
廿
八
日
來
函
告
知
聯
合
國
國
際
家
庭
年
之
宣
告

，
並
請
本
部
配
合
辦
理
有
關
活
動
，
以
向
國
際
社
會
顯
示
，
我
支
持
響
應
聯
合
國
號
召
，

積
極
爭
取
參
與
聯
合
國
之
決
心
。

本
部
獲
知
此
資
訊
後
，
即
刻
著
手
辦
理
配
合
活
動
，
為
使
國
際
家
庭
年
在
我
國
能
夠

充
分
推
展
，
在
本
年
元
月
七
日
舉
辦
「
一
九
九
四
國
際
家
庭
年
」
籌
備
會
，
邀
請
專
家
學

者
、
內
政
部
加
強
家
庭
教
育
促
進
社
會
和
諧
審
查
委
員
、
民
間
機
構
及
宗
教
團
體
、
政
府

單
位
等
與
會
協
調
研
討
全
年
活
動
之
內
容
。

在
元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，
共
計
六
十
個
單
位
申
請
一
百
八
十
個
活
動
，
內
政
部
於
二
月

三
日
召
開
申
請
計
劃
審
查
會
議
，
初
步
核
准
四
十
八
個
單
位
八
十
五
個
活
動
，
活
動
項
目

如
下
•. 

一
、
宣
導
方
面
.. 

媒
體
短
片
、
巡
迴
講
座
、
公
益
廣
告
、
手
冊
及
宣
傳
單
張
、
錄
音

帶
之
製
作
等
。

二
、
研
究
方
面
:
大
專
院
校
及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之
研
究
申
請
。

三
、
活
動
方
面
:
家
庭
支
持
資
源
之
圖
表
展
、
徵
文
比
賽
、
新
歌
新
曲
徵
選
、
家
庭

研
習
營
、
親
子
戶
外
劇
場
、
親
子
活
動
競
賽..•.•• 

等
。

四
、
研
討
會
及
座
談
會
方
面
:
全
國
性
、
北
、
中
、
南
各
區
域
均
有
舉
辦
。

審
查
的
原
則
為
﹒
.

一
、
資
源
有
限
、
區
域
平
衡
為
原
則
。

二
、
宣
導
國
際
家
庭
年
之
意
涵
.• 

接
受
多
元
家
庭
型
態
之
事
實
，
提
供
滿
足
其
多
元

需
求
之
服
務
。

三
、
不
以
服
務
對
象
為
取
向
，
以
家
庭
為
活
動
單
位
，
積
極
推
動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的
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加
強
家
庭
加
量
。

我
國
並
非
為
聯
合
國
會
員
國
，
推
展
腳
步
慢
些
，
但
國
際
家
庭
年
的
精
神
是
一
個
開

始
，
尤
其
在
聯
合
國
秘
書
長
報
告
書
中
更
提
出
:
對
開
發
中
國
家
來
說
，
國
際
家
庭
年
提

供
一
個
機
會
來
加
強
及
發
展
其
以
人
為
中
心
、
永
績
的
及
統
整
性
的
工
作
方
法
。
所
以
，

我
國
在
一
九
九
四
國
際
家
庭
年
的
努
力
上
，
若
能
夠
對
民
眾
之
觀
念
及
政
策
研
議
之
方
向

上
有
些
影
響
，
將
國
際
家
庭
年
的
意
涵
推
展
，
這
對
於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便
是
一
個
契

機
。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之
發
展
與
先
進
國
家
尚
有
一
段
距
離
，
而
是
否
要
跟
隨
歐
美
國
家
社

會
福
利
發
展
軌
跡
也
一
直
被
探
討
著
，
現
今
歐
美
國
家
已
將
家
庭
定
位
為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
之
中
心
。
我
國
若
能
在
國
際
家
庭
年
中
，
掌
握
本
土
化
及
國
際
化
之
原
則
，
吸
收
各
國
經

驗
，
好
好
建
構
家
庭
支
持
體
系
，
便
能
以
穩
定
的
家
庭
做
為
社
會
進
步
及
國
家
發
展
的
基

石
。

而
一
九
九
四
國
際
家
庭
年
宣
導
宗
旨
為
.. 

一
、
將
「
家
庭
」
建
立
為
最
微
小
的
民
主
體
，
尊
重
家
庭
中
每
一
份
子
，
規
畫
全
世

界
對
婦
女
、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者
、
及
任
何
有
關
家
庭
問
題
或
是
和
家
庭
成

員
相
關
的
關
懷
活
動
，
以
協
助
家
庭
充
分
發
揮
其
力
量
。

二
、
隨
著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，
家
庭
型
態
多
元
化
，
不
論
其
家
庭
型
式
或
狀
況
為
何
，

都
應
以
開
放
的
心
態
來
接
納
並
予
以
協
助
，
因
為
每
一
個
家
庭
都
企
求
溫
暖
、
關
懷
、
安

全
、
容
納
。

三
、
應
培
養
家
庭
內
之
男
女
平
等
、
促
進
家
庭
責
任
充
分
分
擔
及
工
作
機
會
均
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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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廣
泛
地
整
合
家
庭
及
關
懷
家
庭
之
議
題
於
社
會
經
濟
發
展
策
略
中
，
使
世
界
各

國
、
各
區
域
、
及
各
階
層
都
能
夠
發
展
及
實
行
長
期
策
略
來
支
持
家
庭
、
保
護
家
庭
。

嘉北

地點

苦苦北

華北

臺北

鑫北

畫北

要北

臺北

嘉義

臺北

臺北

:事北

高雄

華北

主題二三:二1二二豆孟E二一工車壁而
!凍寬政

中研院前l 科所
研究員

楊靜利

開立中正大學
祉而rðfii

一~ 一 一一 -一一一+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卜 -
張世雄
國立中正大學
社幅所教授

陳孝不 「
間立中正大學 | 
祉而且所教授 | 

李美玲 ! 

關立中正大學

社幅所教J受

林忠正
中央研究院副

科所研究員

黃明聖 1 
岡立政治大學 | 

里暫且空空------l---------j
涂學鹿

香港科技大學
高級講師

鄭文輝
國立中正大學
社幅所教授

周麗芳

闊立政治大學

財稅所教授
一一---一一一一一一『白一一 一一勾心情_1
馮立功
國立中正大學

且也空主
黃介良

樹立中正大學
財金所教授

鄭讚源

間立中正大學
1ft士研所教授

一一一|一一一 斗
商育維

|祠立陽明醫學院

衛研所教授
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• 斗 l 

王正
間立中正大學
訓，繭所教慢

1/22 

2/19 

2/26 

3/12 

3/19 

3/26 

4/16 

4/2:3 

4/30 

1/8 

2/5 

3/5 

4/2 

4/9 

國民年金保險制度系列演講主題與講員一覽表

一-129一

主辦單位:中華民間社會研利學會

贊助單位:內政部

國民年金長期財;f-11 .t'在}f{f!~ 駒 ，人 鬥鑽j學

!:Ii I+~J，方 d如何角色

國民年金制度與社會保險財務責任
制

國民年金制度設計的家戶組成不lJtt
別因素考量

國民年金與私人年金、社會救助之
銜接與配合

國民年金之儲備制與賦課制比較

國民年金、保險市場與華令連III

國民年金費率計算之相關因素

國民年金保險之行政組織選擇

國民年金與政府財稅負擒

國民年金保險建構方向

國民年金與經濟發展

國民年金與醫療保險

國民年金與國民儲蓄

月 三年三十八國民主吾中

國民年金制度l

附件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一
瞄
利
科
專
員
)




